旅客證件自帶切結書
受文者：

主  旨：

首先謝謝參加本公司    月    出發之                  團，由於您的護照證件不方便由本公司統一辦理登機手續，所以請您務必將護照證件自行帶往。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自行攜帶證件如下：
□身分證正本    □戶口名簿正本   □其      他
□護      照    □台   胞   證   □備      註：
□機      票    □簽        證
如於啟程當天未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願自行負責，絕無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特列此據，以茲為證！
國際線班機必須於二小時前辦理登機手續，未免延誤各位貴賓行程，請準時集合。(航空公司於飛機起飛前一小時即關閉團體櫃檯)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之有效期限為以出境日起算起須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他國家，若您是：
1. 軍人者 出國必須蓋兩種章：一為【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二為【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2. 役男者 出國必須蓋兩種章：一為【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二為【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

3. 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一種章：即為【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

4. 雙重國籍（持外國護照）進出中華民國國境者，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且應攜帶二本護照 （外國及台灣），以及再出境之機票正本，以供海關查驗。
旅客簽名：                                                    
嘉聯旅行社承辦者：王震濂/陳之銘2581-6690（代表號）
您的緊急聯絡電話：                                            
(請回傳02-2571-7166/02-2100-2526)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